富士7000内镜维保要求
	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参数

	
	1
	富士7000内镜购买全保服务
	1项
	（一）维保设备清单及内容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

维保内容

1

高清影像处理中心

VP-4450HD

1

全保

2

氙气冷光源

XL-4450

1

全保（灯泡除外）

3

治疗型电子胃镜

EG-530CT

1

全保

4

治疗用高清电子结肠镜

EC-600WM

1

全保

5

电子图像处理器（主机）

VP-7000

1

全保

6

电子图像处理器（主机）

VP-7000

1

全保

7

电子图像处理器（主机）

VP-7000

1

全保

8

医用内窥镜用冷光源

BL-7000

1

全保（灯泡除外）

9

医用内窥镜用冷光源

BL-7000

1

全保（灯泡除外）

10

医用内窥镜用冷光源

BL-7000

1

全保（灯泡除外）

11

电子下消化道内窥镜（肠镜）

EC-601WM

1

全保

12

电子下消化道内窥镜（肠镜）

EC-601WM

1

全保

13

电子下消化道内窥镜（肠镜）

EC-601WM

1

全保

14

电子下消化道内窥镜（肠镜）

EC-601WM

1

全保

15

电子下消化道内窥镜（肠镜）

EC-601WM

1

全保

16

电子下消化道内窥镜（肠镜）

EC-601WM

1

全保

17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胃镜）

EG-760Z

1

全保

18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胃镜）

EG-601WR

1

全保

19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胃镜）

EG-601WR

1

全保

20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胃镜）

EG-601WR

1

全保

21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胃镜）

EG-601WR

1

全保

22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胃镜）

EG-601WR

1

全保

23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胃镜）

EG-601WR

1

全保

24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胃镜）

EG-601WR

1

全保

25

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胃镜）

EG-601WR

1

全保

（二）维保服务要求

1、镜子损坏直接更换全新部件，保证镜子的整体性能，使镜子的完整性得以延续。

2、培训指导服务方面，提供优质的培训资源，如镜子的基础操作培训、复杂病例操作指导、镜子洗消培训等。

3、提供富士7000内镜系统维保，合同期内，设备故障均不限次数叫修，人工费用全免，12小时无法修复时，48小时内提供备用镜子、光源或主机；

4、维修服务方式：

4.1、维修服务：每次对消化内镜进行维修或保养时需要全面检测内镜情况，所有问题均需一并维修；所保设备发生故障时，供应商完全实施维修，维修更换配件费、人工费、技术检测费及其它不可预测的费用均包含于合同总价之中，为确保维修品质和安全问题，要求供应商需提供富士原厂维修。

▲4.2、提供原厂配件：供应商维修所需的零配件必须是合法合规的原厂全新配件，如维修的零配件无法出示合法证明，采购人有权将设备寄回原厂检测，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支付。

4.3、定期保养：供应商每3个月需要进行预防保养，并提供设备制造原厂的点检报告单及维护记录；根据购买人内镜现状或科室需求，有针对性地对使用人员培训相关设备的操作技术。附件中包括的产品，如果在自然损耗以及按照成交供应商要求的清洗消毒方法的情况下发生故障，成交供应商进行无条件维修。

4.4、响应速度：供应商应急维修30分钟内响应，≤6小时内到达现场维护。如不能解决问题，供应商将提供相应备品。

4.5、备品供应：供应商承诺≤48小时内提供相应备品，且备品必须是维修品同品牌同一型号的备品。

4.6、服务标准：每次的维修或保养需要全面检查内镜情况，所有问题均需维修；供应商对设备进行的日常检查、维护、保养、维修等活动在没有更优的方案时，应严格按照设备原厂的维修保养要求进行。

4.7、培训要求：供应商根据购买人需求提供清洗、消毒保养培训，供应商指定具备厂家培训资质工程师或厂家工程师专门负责甲方的内镜维修、清洗保养及其他培训工作。

	▲商务条款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
地点：广西柳州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基础要求：

电话支持及现场维修：供应商通过电话指导和协助采购人即时诊断解决故障问题。在工作时间内，采购人拨打供应商客服中心电话报修后，供应商须在30分钟内响应。在工作时间内，供应商在6小时内能到达现场。工作时间指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00至下午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设备正常使用保证：供应商保证采购人镜子使用率达到95% ，即每年停用不超过13个工作日（一年253个工作日），如超过一天则合同顺延一天。由于非合同保修范围内的原因而导致的设备停用，及由于采购人原因导致供应商未能及时进行维修致使未达到上述使用保证的，不包含在内。

维保服务应符合采购文件的技术要求，如没有提及适用标准，则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相关标准的，则采用货物来源国适用的官方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

供应商应保证所投服务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保证所提供的维修配件全部采用优质材料和一流工艺制造而成，并未曾使用过的全新配件；所供配件均为原厂正品，决不使用任何劣货、假货等产品。

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应列明详细的服务及相关维保服务方案。

未尽事宜按国家现行有关规范、标准执行。
报价要求：

响应报价必须包含满足本次竞标全部采购需求所应提供的服务，以及伴随的货物的价格；包含所列设备维保服务费、设备定期检查保养费、维修和保养服务的人工费（含工时费、差旅费、保险等一切费用）、保养所需耗材费、所有备件运输、报关、税费等费用。

磋商小组认为某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可要求其提供响应文件中供应商自身出具的产品（服务）详细价格构成说明函原件[包括进货（服务）成本、管理费用、人员成本构成、物流运输成本、税收等所有成本和利润，同时提供（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支撑证明材料：

①拟投入本项目人员的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依法免缴个人所得税的凭证（与本次拟投入项目人员所提供社保同月份）；

②近一年经第三方具备审计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包括其固定资产成本及折旧、管理成本、人工费成本（如人员工资、奖金、福利及差旅等费用）、技术成本、税收等所有成本及利润）]复印件；

③提供至少3个类似业绩的费用成本组成明细（并同时提供该业绩中标（成交）通知书和合同复印件），所有相关货物生产厂家的联系人和固定联系电话以供确认。以上资料必须齐全，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不全或不提供或者磋商小组认定其材料不能详尽合理说明其成本的，或者相关资料真实性及合理性不被磋商小组接受的，将其作为无效竞标处理。

付款方式：自合同约定的维保服务起始日起算，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当期增值税普通发票及服务工单后，每半年支付一次，每次支付保费的50%，至合同款项支付完毕。

验收标准：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售后服务要求：

在维保服务期内，响应速度、维保方案、更换配件等服务采购人要求。

提供维保服务，更换配件。

为采购人的日常使用、维护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现场安装配件及提供操作培训及维护人员培训；提供技术咨询；维保服务期内保证所保设备的维修与配件供应。

备品备件及耗材等要求：竞标产品如包括必备的易损易耗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供应商应提供其清单。


